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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业业带带就就业业，，每每岗岗位位补补贴贴22000000元元
烟台连发三个文件培育市场主体，涉及创业带动就业、“个转企”和“小升规”

数字看政策亮点

■《关于进一步促进创业带动

就业的实施意见》

2014-2018年

全市累计实现新增创业5万人，带动就业20

万人
年培训城乡劳动者6万人以上，其中创业培

训1 . 5万人以上
力争建设各类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区总

数达到50个以上，孵化企业达到3000户以上

2014年起，对首次领取营业执照并正常经营

1年以上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给予1万
元和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对吸纳就业人员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按照申请补贴时创
造就业岗位数量，给予每个岗位2000元的一次性
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全市各类符合条件的创业人员，可申请最高
1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

对符合条件的小企业，小额担保贷款最高额
度提高到300万元

■《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

升级为企业的意见》

以2013年为基数，力争在3年时间内转型升级
为企业的个体工商户达到3%，即到2016年底完成

“个转企”7400家

■《关于促进小微企业转型

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的意见》

以现有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2000万元规模
以下三次产业中的小微企业为重点，全面完成3

年培育500家“小升规”企业的目标任务

今年夏天，刚在烟台创业不到
一年的张云腾去交税的时候被告
知，他的公司享受“减按15%的税
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这让
张云腾非常惊喜。这次得知烟台又
出台了新的促进创业的系列意见，
他迫不及待想要了解，他的公司可
以得到哪些好处。

意见中对融资的支持，他非常
感兴趣。公司最近需要上一个新项
目，需要十多万元的资金，张云腾
考虑过融资和风投。“自己去找很
难判断哪家合适，而供资方也需要
非常多的手续和证明，非常麻烦，
如果有政府作为中间人，为双方搭
桥是非常可靠方便的。”

2013年11月1日，山东工商学
院的学生张云腾拿到了他的营业
执照。由于在学校的大学生创业中
心创业，张云腾省了一些费用，注
册公司的10万元资金是与合伙人
和家人一起凑的。开始创业的张云
腾，更多地接触到了同样在创业的
人群。“创业初期的一般规律是，第
一年亏，第二年收支平衡，第三年
赚钱。像我们这种，刚开始投钱，然
后赚了一点钱，能够维持基本收支
平衡并稍有盈利已经不错了，如果
要上一个新项目，增加资金投入就
很困难。”张云腾说，创业初期，没
有人了解这个新公司和这个新老
板，员工的管理、业务的开展等都
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在这个阶段
更需要各种支持。

作为创业者，刚从烟台职业学
院毕业的董晓在今年4月注册了公
司，根据最新的意见，不久之后，他
就可以获得1万元的创业补贴。董
晓觉得，创业初期，没有啥经验，就
想让利益最大化，这样才能积累人
脉和市场。“如果政府的支持项目
多了，公司就能够早些扩大规模，
而其中的每一项支持对创业者来
说，都是非常实在的。”

本报记者 刘清源

创业者说：

政府搭桥解决

创业者融资难题

符合条件小微企业

可领万元创业“红包”

《关于进一步促进创业带
动就业的实施意见》中提到：
2014-2018年，全市累计实现新
增创业5万人，带动就业20万人；
年培训城乡劳动者6万人以上，
其中创业培训1 . 5万人以上；力
争建设各类创业孵化基地和创
业园区总数达到50个以上，孵化
企业达到3000户以上。

此外还将设立创业带动就
业扶持资金。2014年起，市政府
根据失业保险基金扩大使用范
围政策和创业工作需要，每年
从市级统筹的失业保险滚存结
余基金中安排10%-15%的资金，
作为市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
金。

2014年起，提高创业培训补
贴标准，对首次领取营业执照
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分别给予1万元
和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创业人员可申请

10万元担保贷款

对吸纳就业人员并签订1年
以上期限劳动合同、按规定缴
纳社会保险的，按照申请补贴
时创造就业岗位数量给予每个
岗位2000元的一次性创业岗位
开发补贴。

全市各类符合条件的创业
人员，可按现行政策规定申请
最高1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从
事微利项目的(除国家限制行业
外)，给予全额贴息。

对符合条件的小企业，小
额担保贷款最高额度提高到300

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的50%

给予贴息。

“个转企”后

可保留字号

在“个转企”和“小升规”
《意见》中，烟台市政府给各县
市区下达了任务指标，未来3年
目标任务非常明晰。

在“个转企”《意见》中提
到：各县市区要紧密结合产业
和区位优势，通过政策扶持、法
律规范、主动服务，积极引导在
烟台市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不含
港、澳、台居民申办的个体工商
户)升级为企业(包括个人独资
企业、合伙企业、公司制企业)。
以2013年为基数，力争在3年时
间内转型升级为企业的个体工
商户达到3%，即到2016年底完成

“个转企”7400家。
工商部门要设立专窗，对

申请“个转企”的个体工商户，
简化工商登记办理程序，允许
保留原个体工商户字号名称中
的字号和行业特点，商标及其
他知识产权等可以通过变更予
以沿用，经营地址可以保留，经
营范围可以扩大。

3年培育500家

“小升规”企业

“小升规”《意见》中提到，
以现有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
2000万元规模以下三次产业中
的小微企业为重点，尊重市场
主体意愿，加强分类指导服务，
通过积极培育扶持一批、改造
提升一批、引导促进一批，全面
完成3年培育500家“小升规”企
业的目标任务。政府部门将提
供财政资金和融资支持。

本报7月29日讯(记者 张琪 刘清源) 为培育和发展市场主
体，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近日一连印发三个

《意见》，分别为：《关于进一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实施意见》、《关于
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意见》、《关于促进小微企业转型
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的意见》。早在2013年10月，烟台市就出台过《关
于培育发展市场主体的意见》，目的是从宏观和微观多个角度推动全
民创业，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市场主体是指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
动，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和资产，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的可从
事市场交易活动的法人或自然人。


	J04-PDF 版面

